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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調

0001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１、資安規範納入查驗：經濟部能源署已於電業竣工查驗時，確認變流器是否取得自願性產品

驗證（VPC）；標準檢驗局及台電公司亦於「技術規範」與「併聯要點」明訂資安管控內

容。 
２、實地檢查機制依據：主管機關得依「電業法」第30條第2項及「電業設備檢驗維護辦法」

隨時查驗設備，確保變流器設備符合相關規範；台電公司則依「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

統電能購售契約」第 12 條，得進行運轉查核，包含變流器設備。 
３、後端監控系統管控：針對業者監控系統連線至台電公司配電級再生能源管理系統，規定須

依「台電公司配電級再生能源監控設備試驗及管理規範」辦理，確保變流器及其後端「監

視單元」均符合資安檢測。 
４、供電韌性措施：台電已透過抽蓄水力、燃氣機組與儲能系統等措施，規劃多層次輔助服

務，以提升電網韌性。 
５、軍事營區使用中國大陸製產品之違失，國防部為杜絕標案廠商違規使用陸製設備，已策頒

「國防部辦理太陽光電租賃契約策進作為」並修正契約範例條文，另對違反契約廠商辦理

終止契約。 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

國防部為杜絕標案廠商違規使用陸製設備，已策頒「國防部辦理太陽光電租賃契約策進作為」

並修正契約範例條文

財政及經濟、外交及國防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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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會議決議 : 結案存查。


